各专业二级学院：
现将《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（重庆市国际技能交流中心）关于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。
请各专业二级学院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结合自身实际，自主开展项目论证与申报材料的编写工作。请仔细阅读原《通知》及其附件（特别是附件2和附件3的编写要求）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规范性自行审核把关。
为确保学校按时完成统一上报工作，校内材料接收截止时间为：2026年6月15日中午12:00，逾期不再接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将《专项职业能力项目开发建议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》（附件3）及相关辅助材料的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发送至指定邮箱：454606783@qq.com
联系人：陈老师
联系电话：18580154512

继续教育学院
2026年5月29日

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（重庆市国际技能交流中心）关于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
各行业协会、企业、院校，有关单位：
为助力产业升级转型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和劳动力管理需要，促进劳动力市场发展和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升，加强技能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建设，现面向全市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征集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征集时间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20日
二、征集范围
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的开发应紧跟我市制造业发展规划（2023－2027年）步伐，以培育和发展数智技能、绿色经济、康养托育、低空经济等新经济、新业态、新模式为方向，以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为重点，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发展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的技能人才培养需求，引领和规范职业岗位发展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
三、有关事项及要求
（一）申报开发。申报单位填写《专项职业能力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，按照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制定技术规程》（附件2）及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参考格式》（附件3）有关要求填报专项职业能力申报表、编写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，并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（须加盖公章）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（重庆市国际技能交流中心）（以下简称“市职鉴中心”）。已开发实施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不再重复开发（详见附件4）。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申报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由市职鉴中心负责组织论证、业务指导、开展评审，市职鉴中心做好全市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征集及后期实施工作。
（三）工作要求。请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并主动宣传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征集工作。各有关单位单位有意愿申报的，可通过电话、现场咨询等方式与市职鉴中心加强沟通联系。填写的申报材料须内容翔实、数据准确；鼓励运用新媒体技术制作与专项职业能力主要工作内容相关的PPT、图表、短视频等可视化汇报资料，为专家论证评审提供真实直观的参考依据。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毛老师：（023）88152303。
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3号楼411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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